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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

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

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4亿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3,505万元。

2.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4亿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395万元。

3.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99亿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921万元。

4.公司本次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5.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亿元；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6. 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3亿元。

7.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亿元；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

8.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64万元；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94亿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

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

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借款2.99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辽宁

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办理的

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

限公司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与农安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德惠北方水泥有限公

司签订的总金额为20,064万元的熟料销售合同履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亚泰集团沈阳

建材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

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51,668,531.90元，

总负债为1,685,602,477.02元，净资产为 966,066,054.88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54,

611,141.84元，净利润-223,441,309.5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9月 30�

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287,395,779.01元， 总负债为 1,442,497,

639.81元，净资产为 844,898,139.20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9,925,682.48元，

净利润-121,167,915.6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赵凤利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

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2,240,889.24元，总负

债为507,263,642.43元， 净资产为24,977,246.81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9,507,

813.04元，净利润

-32,697,996.4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525,341,841.36元， 总负债为 537,284,804.69元， 净资产为-11,942,

963.33�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9,449,624.15元，净利润-36,920,210.14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3、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05,890,140.24元，总

负债为2,646,845,824.72元，净资产为459,044,315.5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61,126,

769.70元，净利润-87,809,184.3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3年9月30日，亚泰集团

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58,664,081.98元，总负债为2,760,894,382.97元，净资产

为-2,230,300.99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6,669,770.34元， 净利润-113,558,

916.5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西大窑镇上缸窑村

法定代表人：陈亚春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66.45%股权 ，CRH中国东

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3.35%股权，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

持有其10.20%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56,329,380.53元，总负

债为 812,958,537.53元， 净资产为 243,370,843.00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276,412,

608.32元，净利润-79,770,858.4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3年9月30日，辽宁富山

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11,035,819.82元， 总负债为 851,077,339.96元， 净资产为

159,958,479.86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19,895,988.15元， 净利润-83,412,

363.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法定代表人：张瑞峰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销售、水泥熟料的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

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41,549,

000.45元，总负债为712,093,150.30元，净资产为1,029,455,850.15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

入324,097,837.34元，净利润-31,978,241.0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30

日，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806,663,157.00元，总负债为852,

768,863.60元， 净资产为 953,894,293.40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29,018,

442.90元，净利润-75,561,556.7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清海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

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06,028,159.45元，总

负债为678,098,056.03元， 净资产为227,930,103.42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71,224,

207.40元，净利润-52,180,823.0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3年9月 30日，亚泰集

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92,435,720.88元，总负债为714,280,023.47元，净资产为

178,155,697.41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0,389,366.76元， 净利润-51,611,

635.7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李忠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建材产品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3.87%股权 ，CRH中国东北

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5.9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0.17%股权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52,671,731.72元，

总负债为520,263,903.41元，净资产为332,407,828.31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62,907,

843.67元，净利润-3,781,788.3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3年9月 30日，亚泰集团

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99,693,801.62元，总负债为515,652,887.68元，净资产

为284,040,913.94元，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8,532,759.58元， 净利润-48,366,

914.3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建筑材料、水泥熟料经销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

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44,633,514.43元，

总 负 债 为 1,033,650,801.23 元 ， 净 资 产 为

-89,017,286.80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9,652,548.97元，净利润 -8,079,783.13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9月30日，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

596,744,971.98元， 总负债1,708,593,627.09元， 净资产为-111,848,655.11元，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166,092.99元，净利润-22,831,368.3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2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23年9月末资

产负债率（%）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12,400 63.57 63.06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74 12,400 95.31 102.27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29,900 85.22 100.08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66.45 35,000 76.96 84.18

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60,000 40.89 47.20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74 10,000 74.84 80.04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 73.87 25,000 61.02 64.48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74 20,064 109.42 107.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业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2、 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申请的借款2.99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3个月。

3、公司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

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

分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

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4、 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与农安北方水泥有

限公司、德惠北方水泥有限公司签订的总金额为20,064万元的熟料销售合同履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并以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提供抵押担保，业务期限以双方签

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的其余股东均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03,047.8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35.43%，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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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于2024

年2月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

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

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借款2.99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辽宁

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办理的

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

限公司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与农安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德惠北方水泥有限公

司签订的总金额为20,064万元的熟料销售合同履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亚泰集团沈阳

建材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03,047.80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35.43%，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24

年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08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2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2月2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亚泰会议中心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2月28日

至2024年2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为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5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使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

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熟料销售合同履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1-3项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2023年12月

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4-6项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

见2024年1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7-10项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通过，公告详见2024年2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于会议召开前的5

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81 亚泰集团 2024/2/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

记。

2、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24年2月27日（星期二）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

00。

3、登记地点：长春市天泽大路3333号亚泰会议中心。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天泽大路3333号亚泰会议中心

联系电话：0431-84956688� � � � � �传真：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130000� � � � � � � � � � � � �联系人：秦音、韦媛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6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202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2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为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

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使用吉林九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吉林环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熟料销售合同

履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231� � � � � � � � �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2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财务总监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财务总监离任的情况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浦燕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的书面报告。浦燕女士辞去公

司财务总监后，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浦燕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浦燕女士辞职后，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规定

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浦燕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在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对浦燕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公司总经理浦益龙先生提名，并经过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于2024�年2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财务总监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勇军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财务总

监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蔡晓斌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蔡晓斌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蔡晓斌女士简历详见附件，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10-88532566

传真：0510-88722222

邮箱：stocks@wxlongda.com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18号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6日

附件：

王勇军先生简历

王勇军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

税务师。历任湖南印刷机器厂薪资核算员，广州花都区瑞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财务主任；广

州安达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科长；建峰索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总经理；

广州锐谱检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23年10

月至今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勇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勇军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

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

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蔡晓斌女士简历

蔡晓斌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学历，毕业于曼彻斯特

大学。历任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高级专员、无锡翔龙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江苏华源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3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晓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蔡晓斌女士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

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

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0115�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4-00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4年第1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4年第1次例会根据《公

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王志清召集，于2024年2月5日在东航之

家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长王志清，副董事长李养民，独立董事蔡洪平、董学博、孙铮、陆雄文，职工董

事姜疆现场出席会议，董事唐兵、林万里，委托副董事长李养民对全部议案投赞成票。

公司监事会主席郭丽君，监事方照亚、周华欣，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主持， 参加会议的董事经过讨论， 一致同意并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4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等议案，听取了《公司2023年工作情况和2024年工

作计划的报告》，并以书面方式审阅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述职报告》等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00115�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4-006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3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36次会议，经监事

会主席郭丽君召集，于2024年2月5日在东航之家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监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

效。

监事会主席郭丽君， 监事方照亚、 周华欣审核了有关议案， 一致同意并审议通过了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3年工作报告》等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5日

证券代码：688772�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4-010

债券代码：118024� � � � � � � � �债券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涉诉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

无效。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一被告。

● 涉诉金额：1,100万元。

● 是否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单独或合称“ATL” ）之间的专利争议案件中已有5个案

件被ATL主动撤诉（其中，有4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 其余在

审案件中，已有3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 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产品

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产生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年6月，公司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ATL起诉公司的《民事

起诉状》等相关材料。 ATL称公司产品涉嫌侵犯其ZL201210294046.X号专利。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24年2月4日， 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

566104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上述ATL起诉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的涉诉专利

ZL201210294046.X号发明专利权全部无效。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ATL之间的专利争议案件中已有5个案件被ATL主

动撤诉（其中，有4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 其余在审案件中，已

有3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

（二）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核

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4-13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西集团” ）通知，获悉德力西集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

购回解除质押，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提前解除

质押日期

质权人

德力西集

团

是 1 0% 0%

2023年

12月4日

2024 年

12月4日

2024 年 2

月2日

华西 证 券

股 份有 限

公司

注：（1）2023年12月4日，德力西集团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质押给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9）

（2） 德力西集团于2024年2月2日提前归还了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本金，并

办理了解除质押1股手续。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押数

量（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德力西

集团有

限公司

186,087,

400

42.04

%

70,499,999 37.89% 15.93% 0 0% 0 0%

合计

186,087,

400

42.04

%

70,499,999 37.89% 15.93%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补充协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562� � � � � �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8,207.24 322,490.63 1.77

营业利润 68,471.20 62,426.73 9.68

利润总额 68,539.41 62,408.75 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915.41 54,925.45 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7,772.30 52,185.99 1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44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7% 11.22% 增加0.0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97,106.18 818,729.10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5,013.00 510,619.29 8.69

股 本 124,185.78 124,185.78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47 4.11 8.7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公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3、上述本报告期末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说明

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稳中有进，盈利能力持续向好。 公司主要业务新签合同不断取

得突破，在执行项目交付良好，收入利润贡献持续提升。

（二）报告期的财务状况说明

2023年，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8,207.24万

元，同比增长1.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915.41万元，同比增长9.0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7,772.30万元，同比增长10.70%。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本公告所载2023年

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各项财务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1286�证券简称：陕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3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控股股东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3日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公司控股股东陕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投集团” ）计划自2023年11月3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金额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本次增持价格上限不高于9.81

元/股。

2、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 2023年

11月3日至2024年2月3日期间，陕投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1,665,0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1%，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10,001.76

万元，已超过增持金额下限。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陕投集团出具的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持股

份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陕投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拟定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

亿元。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价格上限不高于9.81元/股。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在实施增持股份

计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

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

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计划。

7、资金来源：增持主体自有资金。

8、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计划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安排。

9、增持主体承诺：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

10、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

险；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或公司股价持续超过增持价格上限，导致增持计划

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陕投集团自2023年11月3日至2024年2月2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1,665,001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31%，增持金额为10,001.76

万元。 陕投集团在本次增持前后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增持前

已增持公司股票数量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陕投集团 2,400,000,000 64.00% 11,665,001 2,411,665,001 64.31%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股份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时，陕投集团将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陕投集团出具的《增持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6日


